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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提升全市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管理
水平的通知

各县(区)民政局、经开区社会发展局、高新区社会事业局：

根据11月16日任泽锋书记“四下基层”入户走访信访群众

反馈情况，淮南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我局的《工作建

议函》有关要求，结合近期市纪委监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会

同市低保中心联合督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就进一步提升我市社会救

助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，切实维护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，提

出如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优化审核确认程序

凡遭遇困难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城乡居民均可按程序提出

社会救助申请，乡镇(街道)无正当理由，不得拒绝受理，申请

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充的材料。申请有困难

的，可委托村(居)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交申请。乡镇(街道)

应根据申请救助家庭实际情况实行“一次申请授权、 一次调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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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、 一次审核确认、分类实施救助”,即申请对象提出一次申请，

审核确认机关根据其家庭实际情况确认为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对

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或临时救助对象，杜绝“反

复申请、反复确认”现象。大力宣传皖事通“社救一点通”、“淮

南民政”微信公众号中的申请、预警功能，引导困难群众使用线

上求助渠道；县(区)民政局、乡镇(街道)要安排专人每日查

看淮南市社会救助大数据信息平台，及时处置网上申请和预警，

确保困难群众发现及时、受助及时。

二 、依法依规开展信息核对

无授权不核对。对申请救助家庭开展经济状况核对前，必须

签署授权对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、法定供养义务人家庭成员的

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的文书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核对。核对机

构自收到核对委托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将需要核对人员信息传

送至相关核对部门；核对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工作任

务，并将核对结果反馈给核对机构；核对机构依据核对结果向委

托部门出具书面核对报告。

三、坚持长期末端公布制度

县(区)民政局、乡镇(街道)对在保低保家庭户主姓名、

保障人数、保障类别、保障金额等信息，分别在低保家庭所在乡

镇(街道)、村(社区)坚持每月公布，增减员对象及时公布，

并同步公开监督电话。要注意保护低保对象的个人隐私，严禁公

开与获得低保无关的信息。

四 、完善低保对象定期报告制度

低保对象家庭成员、收入、支出、财产等信息发生变化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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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向受理其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村(社区)报告，村(社区)

要在3个工作日内向乡镇(街道)报告。要求变更低保金发放账

户的低保家庭，应书面向审核确认机关报告。

五、履行书面告知制度

各地要严格执行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程序中的书面告知

制度，按照《安徽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最低生活保障行

政文书和档案工作的通知》(皖民社救函〔2019〕187号)要求，

在受理、确认、停发、保障金调整等环节，依规、按时向申请对

象或保障对象发放对应的行政文书。不同行政文书中的时间、人

员、停发原因、保障金调整原因，以及遵照的政策文件具体条目

等要素要齐全，行政文书要求语言表达清晰、适用政策文件条目

准确、送达申请对象或保障对象及时。

六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

利用短视频、微信公众号、行风热线、宣传栏、宣传册等多

种方式开展宣传，不断提高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信息公开的群众

知晓度。加大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培训力度，提高相关人员尤其是

乡镇(街道)社会救助工作人员、村(社区)社会救助协理员的

政策理解程度，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正确运用政策解决困难群众的

“急难愁盼”问题。做好对群众的政策解释工作，争取群众对社

会救助工作的支持和理解。

2023年11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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